	 臺中市市有土地綠美化認養申請書

	受

理
機

關
	臺中市政府財政局
	收

件
日

期
	年　   月 　 日

	認養標的
	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面積(平方公尺)

	
	
	
	
	
	

	申
請
人
	姓                名
	出生

日期
	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址
	聯 絡 電 話
	蓋       章

	
	
	年

月

日
	戶籍住址(非自然人指登記地址)：
	市話：
	

	
	統    一    編    號
	
	通訊住址：□同戶籍 □其他


	行動電話：
	

	
	
	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1. 申請人統一編號：自然人指身分證統一編號；非自然人指公司執照、法人登記證之編號或扣繳單位配編統一編號。
2. 認養後不得有建築、施設圍障、設置攤販、停車場、堆置或掩埋廢棄物、採取土石或其他任何可能產生收益之使用行為，亦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事項。
